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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2023 年第二批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

（新丰）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/3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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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2023 年第二批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（新丰）

评价资金 59.30 万元，资金分配方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

排拨款，资金用于此项资金重点用于打击黑恶、反诈、涉黄

赌毒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工作相关消耗性支出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2023 年第二批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（新丰）

绩效评价自评 85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2023 年第二批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（新丰）

总金额 65 万元， 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已支付 59.30

万元。本次自评资金 59.30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用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、反恐、禁毒、政治安全保卫、

定向人才培养、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、打击整治“食药环”

犯罪、实战训练、重大活动安保、涉军维稳、情报信息搜集、

打拐、打击危安分子非法出境、打击非法集资、境外追逃追

赃、防范打击邪教犯罪和特警队装备建设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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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到位资金金额，实施周期

指标值 65 万元，当年度指标值 65 万元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资金执行合规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 100%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%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完毕时间，实施

周期指标值，在 2023 年 12 月 30 日前，当年度指标值，在

2023 年 12 月 30 日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化解社会矛盾为经济

社会发展提高良好环境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效果显著，当年度

指标值效果显著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-人民群众对公

安工作的满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显著提升，当年度指标值

显著提升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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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2023 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（提前批）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/3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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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2023 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（提前批）评价资

金 158 万元，资金分配方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，

资金用于此项资金重点用于疫情防控工作、打击黑恶、涉毒

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工作相关消耗性支出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2023 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（提前批）绩效评

价自评 85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2023 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（提前批）总金额

158 万元， 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已支付 158 万元。本

次自评资金 158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、反恐、禁

毒、政治安全保卫、定向人才培养、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、

打击整治“食药环”犯罪、实战训练、重大活动安保、涉军

维稳、情报信息搜集、打拐、打击危安分子非法出境、打击

非法集资、境外追逃追赃、防范打击邪教犯罪和特警队装备

建设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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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到位资金金额，实施周期

指标值 158 万元，当年度指标值 158 万元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资金执行合规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 100%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%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完毕时间，实施

周期指标值，在 2023 年 12 月 30 日前，当年度指标值，在

2023 年 12 月 30 日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化解社会矛盾为经济

社会发展提高良好环境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效果显著，当年度

指标值效果显著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-人民群众对公

安工作的满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显著提升，当年度指标值

显著提升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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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2023 年省级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（提前批）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2/3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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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2023 年省级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（提前批）评价

资金 197万元，资金分配方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，

资金用于此项资金重点用于疫情防控工作、打击黑恶、涉毒

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工作相关消耗性支出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2023 年省级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（提前批）绩效

评价自评 85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2023 年省级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（提前批）总金

额 197 万元， 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已支付 197 万元。

本次自评资金 197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、反恐、禁

毒、政治安全保卫、定向人才培养、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、

打击整治“食药环”犯罪、实战训练、重大活动安保、涉军

维稳、情报信息搜集、打拐、打击危安分子非法出境、打击

非法集资、境外追逃追赃、防范打击邪教犯罪和特警队装备

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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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到位资金金额，实施周期

指标值 197 万元，当年度指标值 197 万元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资金执行合规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 100%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%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完毕时间，实施

周期指标值，在 2023 年 12 月 30 日前，当年度指标值，在

2023 年 12 月 30 日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化解社会矛盾为经济

社会发展提高良好环境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效果显著，当年度

指标值效果显著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-人民群众对公

安工作的满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显著提升，当年度指标值

显著提升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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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2023 年中央缉私补助经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公安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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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2023 年中央缉私补助经费评价金额 10 万元，主要用于

支持公安机关开展打击走私相关工作支出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自评分数：85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2023 年中央缉私补助经费

10 万元，已使用 10 万元，可用余额 0 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用于支持公安机关开展打击走私相关工作支出，有效提

升我局侦办打击缉私案件能力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一）产出指标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到位资金金额，实施周期

指标值 10 万元，当年度指标值 10 万元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打私工作正常开展率（%），

实施周期指标值 100%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%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及时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及时，当年度指标值及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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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缉私打击能力有效提

升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有效提升，当年度指标值有效提升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-人民群众对公

安工作的满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显著提升，当年度指标值

显著提升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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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陈如锋生活补贴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/3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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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陈如锋生活补贴评价资金 1.32 万元，资金分配方式是

财政预算安排资金，资金用于发放陈如锋 2023 年度生活补

贴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陈如锋生活补贴自评 85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陈如锋生活补贴总金额 1.32 万元， 截止到 2023 年 12

月 31 日已支付 1.32 万元。本次自评资金 1.32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通过落实发放个人生活补贴，体现了对受刑罚退休民警

的关心厚爱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发放人数，实施周期指标

值 1，当年度指标值 1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发放的准确率（%），实施

周期指标值 100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。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发放及时率（%），实

施周期指标值 100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提升民警积极性和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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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力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有效提高，当年度指标值有效提高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服务对象满意度—项目服务对象满

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提升，当年度指标值提升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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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春节安保勤务专项经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/3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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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春节安保勤务专项经费评价资金 12 万元，资金分配方

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，资金用于支付春节勤务期

间的费用，包括巡逻车辆燃料费、值班民辅警的勤务消耗费

等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春节安保勤务专项经费绩效评价自评 85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春节安保勤务专项经费总金额 12 万元，截止至 2023 年

12 月已支付 12 万元。本次自评资金 12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通过落实春节安保勤务专项经费，充分体现党中央、国

务院对广大公安民警的关心厚爱，对激发和调动公安民警工

作积极性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勤务人数，实施周期指标

值 570，当年度指标值 570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资金使用合规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合规，当年度指标值合规。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及时性，实施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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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指标值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，当年度指标值

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提高民警工作效率，

实施周期指标值有效提高，当年度指标值有效提高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服务对象满意度—项目服务对象满

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 100%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%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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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电动自行车牌证制作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公安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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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电动自行车牌证制作费评价金额 18.4 万元，主要用于

支付电动车牌证制作费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自评分数：87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截止到2023年 12月 31日，电动自行车牌证制作费18.4

万元，已使用 18.4 万元，可用余额 0 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为了达到电动车执法规范化的目的，通过购买一批电动

车牌证，提高交警执法安全性，进一步提升我县交通管理执

法综合能力，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一）产出指标

1.数量指标—购买电动车牌证数量，指标计算公式=购

买电动车牌证数量，评价年度预期值：8000，评价年度实现

值：8000；

2.质量指标—电动车牌验收合格率，指标计算公式==验

收合格/购买数量*100，评价年度预期值：95%，评价年度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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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值：100%；

3.时效指标—及时完成率，指标计算公式=支出资金/项

目资金，评价年度预期值：90%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100%；

（二）效益指标

1.社会效益指标—交警现代化管理水平，评价年度预期

值：明显提高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明显提高；

（三）满意度指标

1.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—公安工作满意度，评价年度

预期值：满意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满意；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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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副处及以上干部医疗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/3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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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副处及以上干部医疗费评价资金 0.0951 万元，资金分

配方式是财政预算安排资金，资金用于发放罗瑞养 2023 年

度住院医疗费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副处及以上干部医疗费自评 87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副处及以上干部医疗费总金额 0.0951 万元， 截止到

2023年12月31日已支付0.0951万元。本次自评资金0.0951

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通过核报副处级以上干部住院医疗费医保未报部分，充

分体现党中央、国务院对副处以上干部的关心厚爱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发放人数，实施周期指标

值 1，当年度指标值 1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发放的准确率（%），实施

周期指标值 100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。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发放及时率（%），实

施周期指标值 100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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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提升民警积极性和战

斗力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有效提高，当年度指标值有效提高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服务对象满意度—项目服务对象满

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提升，当年度指标值提升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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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公安办案业务经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2/3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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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公安办案业务经费评价资金 100 万元，资金分配方式是

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，资金用于此项资金重点用于疫

情防控工作、打击黑恶、涉毒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工作相关

消耗性支出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公安办案业务经费绩效评价自评 85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公安办案业务经费总金额 100 万元，截止到 2023 年 12

月 31 日已支付 100 万元。本次自评资金 100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用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、反恐、禁毒、政治安全保卫、

定向人才培养、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、打击整治“食药环”

犯罪、实战训练、重大活动安保、涉军维稳、情报信息搜集、

打拐、打击危安分子非法出境、打击非法集资、境外追逃追

赃、防范打击邪教犯罪和特警队装备建设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到位资金金额，实施周期

指标值 100 万元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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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资金执行合规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 100%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%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完毕时间，实施

周期指标值，在 2023 年 12 月 30 日前，当年度指标值，在

2023 年 12 月 30 日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化解社会矛盾为经济

社会发展提高良好环境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效果显著，当年度

指标值效果显著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-人民群众对公

安工作的满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显著提升，当年度指标值

显著提升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


28

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公安监管场所业务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公安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3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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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公安监管场所业务费 139.26 万元，主要用于新丰县看

守所在押人员伙食费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自评分数：85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截止到2023年 12月 31日，公安监管场所业务费139.26

万元，已使用 139.26 万元。本次评价金额 139.26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为了达到看守所在押人员伙食食物量符合《关于调整看

守所在押人员伙食实物量标准的通知》（财行[2016]430 号）

文件要求的目的，执行伙食最低标准每人 387 元/月，确保

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一）产出指标

1.数量指标—平均每月在押人员数，指标计算公式：=

平均每月在押人员数，评价年度预期值：150，评价年度实

现值：200；

2.质量指标—在押人员伙食实物量达标率（％），指标

计算公式：=在押人员伙食实物量达标率（％），评价年度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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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值：100%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100%；

3.时效指标—及时完成率，指标计算公式：=支出资金/

项目资金*100%，评价年度预期值：100%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

100%；

（二）效益指标

1.社会效益指标—看守所安全事故发生率，评价年度预

期值：0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0；

2.可持续发展指标—监区持续发展，评价年度预期值：

持续稳定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持续稳定；

（三）满意度指标

1.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—公安工作满意度，评价年度

预期值：满意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满意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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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机动车驾驶人全科目社会化考场租赁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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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机动车驾驶人全科目社会化考场租赁费项目评价资金

516.4 万元，资金分配方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，

资金用于支付机动车驾驶人全科目社会化考场租赁费项目

合同款，主要包括机动车驾驶人理论考试，科目二、科目三

考试的场地设备设施租赁费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机动车驾驶人全科目社会化考场租赁费项目绩效评价

自评 90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机动车驾驶人全科目社会化考场租赁费 2023 年全年支

出 516.4 万元，本次自评资金 516.4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通过完成机动车驾驶人全科目考场社会化租赁工作，建

成县内全科目考场 1 个，满足我县及周边城市群众考取机动

车驾驶证的需求，提高驾驶人考试工作的严肃性、依法性，

严格规范驾驶人考试技能，为社会输送合格的驾驶技能和安

全驾驶行为的安全型驾驶人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数量指标：提供全科目考试场地个数，评价年度预期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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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个，评价年度实现值 1 个。

质量指标：正常考试率（%），评价年度预期值 90%，评

价年度实现值 90%。

时效指标：资金执行进度，评价年度预期值“在 2023

年 12 月 31 日前”，评价年度实现值“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

支付”。

社会效益指标：服务本县机动车驾驶人全科目考试水平，

评价年度预期值“显著提升”，评价年度实现值“显著提升”。

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：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，价年度

预期值“满意”，评价年度实现值“满意”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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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启动前待遇差额补发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/3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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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启动前待遇差额补发评价资金

16.24 万元，资金分配方式是财政预算安排资金，资金用于

发放参保人员养老保险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启动前待遇差额补发自评 87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启动前待遇差额补发总金额

16.24 万元，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已支付 16.24 万元。

本次自评资金 16.24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设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启动前待遇差额补发项目，

保障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参保人员合法权益，按时足额发放待

遇、保证机关养老保险工作顺利完成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发放人数，实施周期指标

值 55，当年度指标值 55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发放的准确率（%），实施

周期指标值 100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。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发放及时率（%）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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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周期指标值 100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提升民警积极性和战

斗力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有效提高，当年度指标值有效提高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服务对象满意度—项目服务对象满

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提升，当年度指标值提升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


37

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补记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/3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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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补记评价资金 21.91 万元，资金

分配方式是财政预算安排资金，资金用于发放参保人员职业

年金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补记自评 87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补记总金额 21.91 万元， 截止

到2023年12月31日已支付21.91万元。本次自评资金21.91

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设立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补记项目，保障机关事业单

位养老参保人员合法权益，按时足额发放待遇、保证机关养

老保险工作顺利完成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发放人数，实施周期指标

值 3，当年度指标值 3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发放的准确率（%），实施

周期指标值 100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。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发放及时率（%）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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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周期指标值 100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提升民警积极性和战

斗力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有效提高，当年度指标值有效提高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服务对象满意度—项目服务对象满

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提升，当年度指标值提升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


40

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交警执法拖车保管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公安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2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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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交警执法拖车保管费评价金额 45.56 万元，主要用于支

付交警查扣交通违法机动车的拖车服务费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自评分数：84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交警执法拖车保管费 80 万

元，已使用 45.56 万元，可用余额 26.44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为了达到交警查扣交通违法机动车执法规范化的目的，

通过购买具有交通拯救资质的社会拖车服务和租赁社会化

车辆保管场地统一停放查扣的机动车，提高交警执法安全性，

进一步提升我县交通管理执法综合能力，提升人民群众的满

意度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一）产出指标

1.数量指标—交警执法拖车数量，指标计算公式=交警

执法拖车数量，评价年度预期值：＞1500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

＞1500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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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质量指标—交警执法拖车服务中事故发生率（％），

指标计算公式=交警执法拖车服务中事故发生率（％），评价

年度预期值：0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0；

3.时效指标—及时完成率，指标计算公式=支出资金/项

目资金，评价年度预期值：60%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66.29%；

（二）效益指标

1.社会效益指标—交警现代化管理水平，评价年度预期

值：明显提高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明显提高；

（三）满意度指标

1.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—公安工作满意度，评价年度

预期值：满意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满意；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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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交通事故检验鉴定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公安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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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交通事故检验鉴定费评价金额 60 万元，主要用于支付

交通事故检测鉴定费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自评分数：87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交通事故检验鉴定费 60 万

元，已使用 60 万元，可用余额 0 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为了达到交通事故处理规范化的目的，委托司法鉴定机

构对交通事故涉及的人和车进行鉴定，提高交通事故处理效

率，提升我县交通事故处理的权威性、规范性,保护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一）产出指标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交通事故检验鉴定案件基

数，实施周期指标值 100，当年度指标值大于 100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侦破率

（％），实施周期指标值大于 60%，当年度指标值 7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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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及时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，当年度指标值

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群众投诉下降率，实

施周期指标值 1%，当年度指标值 2%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服务对象满意度—项目服务对象满

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满意，当年度指标值满意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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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禁毒办禁毒专项经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公安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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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禁毒办禁毒专项经费评价金额 7.2 万元，主要用于新丰

县禁毒办公室委员会开展禁毒宣传活动、购买禁毒宣传用品

等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自评分数：85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禁毒办禁毒专项经费 7.2

万元，已使用 7.2 万元，可用余额 0 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为了达到毒品预防及禁毒宣传的目的，做好禁毒宣传，

禁毒人员管控，未成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，增强人民群众对

毒品的认识和了解，提高人人防范毒品危害的意识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开展禁毒宣传场次，实施

周期指标值 10，当年度指标值 10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禁毒日 6.26 宣传演出活动

场次，实施周期指标值 1，当年度指标值 1。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及时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，当年度指标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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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新增吸毒人员同比增

长率，实施周期指标值下降，当年度指标值下降。

（5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禁毒宣传知晓率，实

施周期指标值 80%，当年度指标值 85%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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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看守所疫情防控专项经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/2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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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看守所疫情防控专项经费评价资金 138.21 万元，资金

分配方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，资金用于我县监所

全面启动封闭勤务，监所工作人员需在指定地点集中封闭隔

离，至少 14 天方可上岗执勤，上岗执勤警力不得少于正常

勤务模式的 1/2。主要内容包括：我县监所集中隔离发生的

住宿费、伙食费、隔离用品；核酸检测费、防疫物资；监所

医务人员费用等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看守所疫情防控专项经费绩效评价自评 83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看守所疫情防控专项经费总金额 175 万元，截止至 2023

年 12 月已支付 165.16 万元。本次自评资金 26.95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为进一步做好我县监所疫情日常防控工作，监所工作人

员按相关要求集中封闭隔离，通过监所疫情防控专项经费，

保障隔离期间的日常开支，确保防疫期间监所安全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封闭隔离人次，实施周期

指标值 200，当年度指标值 2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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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疫情防控率（%）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 100%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%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及时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，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当年度指标值，在 2023

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疫情防控能力，实施

周期指标值提高，当年度指标值提高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，实施周期指

标值 100%，当年度指标值提升 100%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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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专项经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公安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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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2023 年，我局收到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专项经费 4.5

万元，主要用于流

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办公室日常办公经费，截止到 2023

年 12 月 31 日，该项资金已使用 4.5 万元，可用余额 0 元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自评分数：85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专

项经费 4.5 万元，已使用 4.5 万元，可用余额 0 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为了达到保障我县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业务有效有

序开展的目的，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核发居住证，对出租屋

进行管理登记，提升我县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工作水平，

促进社会稳定和谐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一）产出指标

1.数量指标—居住证办证数，指标计算公式：=居住证

办证数，评价年度预期值：大于 100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110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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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质量指标—居住证办证率（%），指标计算公式： =居

住证办证率（%），评价年度预期值：95%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

95%；

3.时效指标—及时完成率，指标计算公式：=支出资金/

项目资金，评价年度预期值：100%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100%；

（二）效益指标

1.社会效益指标—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工作水平，评

价年度预期值：明显提升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明显提升；

（三）满意度指标

1.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—公安工作满意度，评价年度

预期值满意，评价年度实现值满意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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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民警体检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/3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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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民警体检费评价资金 22 万元，资金分配方式是本级财

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，资金用于支付每月民警值勤岗位补贴，

根据民警实际值勤情况，严格按照《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 财政部关于关于执行民警体检费和值勤岗位津贴有关的

通知》（粤人社发[2017]256 号）文件组织实施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民警体检费绩效评价自评 86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民警体检费总金额 22 万元，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已支

付 22 万元。本次自评资金 22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通过落实民警身体健康检查，充分体现党中央、国务院

对广大公安民警的关心厚爱，对激发和调动公安民警工作积

极性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发放人数，实施周期指标

值 270，当年度指标值 270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资金发放合规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合规，当年度指标值合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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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及时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，当年度指标值

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提高民警工作效率，

实施周期指标值有效提高，当年度指标值有效提高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服务对象满意度—项目服务对象满

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 100%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%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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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/3/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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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评价资金 226.99 万

元，资金分配方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，资金用于

支付每月民警加班补贴，根据民警实际加班情况，严格按照

《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关于执行人民警察

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和值勤岗位津贴有关的通知》（粤

人社发[2017]256 号）文件组织实施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绩效评价自评 88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总金额 230.04 万元，

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已支付 226.99 万元。本次自评资金

226.99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为通过落实发放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工

作，充分体现党中央、国务院对广大公安民警的关心厚爱，

对激发和调动公安民警工作积极性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发放人数，实施周期指标

值 270，当年度指标值 27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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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资金发放合规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合规，当年度指标值合规。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及时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，当年度指标值

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提高民警工作效率，

实施周期指标值有效提高，当年度指标值有效提高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服务对象满意度—项目服务对象满

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 100%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%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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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人民警察值勤岗位津贴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/2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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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人民警察值勤岗位津贴评价资金 303.63 万元，资金分

配方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，资金用于支付每月民

警值勤岗位补贴，根据民警实际值勤情况，严格按照《转发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关于执行人民警察法定工

作日之外加班补贴和值勤岗位津贴有关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发

[2017]256 号）文件组织实施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人民警察值勤岗位津贴绩效评价自评 88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总金额 303.63 万元，

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已支付 303.63 万元。本次自评资金

303.63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通过落实发放人民警察值勤岗位津贴，充分体现党中央、

国务院对广大公安民警的关心厚爱，对激发和调动公安民警

工作积极性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发放人数，实施周期指标

值 270，当年度指标值 27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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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资金发放合规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合规，当年度指标值合规。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及时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，当年度指标值

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提高民警工作效率，

实施周期指标值有效提高，当年度指标值有效提高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服务对象满意度—项目服务对象满

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 100%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%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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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特种车辆（中巴）购置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公安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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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特种车辆（中巴）购置评价金额 47 万元，主要用于购

置特种中把车辆一台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自评分数：85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特种车辆（中巴）购置 63.76

万元，已使用 63.76 元，可用余额 0 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购置中把车辆一辆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一）产出指标

1.数量指标—购置中巴车辆，指标计算公式：=购置中

巴车辆，评价年度预期值：1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1；

2. 质量指标—购置车辆验收合格率（%），指标计算公

式：=合格数量/购买数量*100%，评价年度预期值：90%，评

价年度实现值：100%；

3.时效指标—及时完成率，指标计算公式：=支出资金/

项目资金，评价年度预期值：100%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100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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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效益指标

1.社会效益指标—维护社会稳定，评价年度预期值：维

护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维护；

（三）满意度指标

1.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—公安工作满意度，评价年度

预期值：满意，评价年度实现值：满意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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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退休人员一次性趸交职工医疗保险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/3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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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退休人员一次性趸交职工医疗保险费评价资金 29.72 万

元，资金分配方式是财政预算安排资金，资金用于发放退休

人员一次性泵交医疗费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退休人员一次性趸交职工医疗保险费自评 87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退休人员一次性趸交职工医疗保险费总金额 29.72 万元，

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已支付 29.72 万元。本次自评资

金 29.72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为 2023 年度期间办理退休的人员进行职工医疗保险一

次性缴费至规定年限，以保障退休人员医保待遇，充分体现

党中央、国务院对副处以上干部的关心厚爱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发放人数，实施周期指标

值 5，当年度指标值 5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发放的准确率（%），实施

周期指标值 100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。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发放及时率（%）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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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周期指标值 100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提升民警积极性和战

斗力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有效提高，当年度指标值有效提高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服务对象满意度—项目服务对象满

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提升，当年度指标值提升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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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武警中队电迁改项目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公安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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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武警中队电迁改项目评价金额 20 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

武警中队建设、维护、修缮完成任务所需的执勤设施设备、

训练场地设施器材，开展官兵思想政治教育所需的场地设备

和教材教具，以及官兵完成任务必要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自评分数：85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武警中队电迁改项目 20 万

元，已使用 20 万元，可用余额 0 万元。本次评价金额 20 万

元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通过加强反恐任务的训练，提高执行反恐怖任务能力，

提高三级网正常运行率，维护驻地社会大局和谐稳定、保障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促进驻地经济社会发展。保证武警

中队履行法定职责，维护驻地社会大局和谐稳定，保障人民

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促进驻地的经济社会发展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一）产出指标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经费保障武警人数，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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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期指标值 40，当年度指标值 40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武警营房区域内设备正常

使用率（%），实施周期指标值 90%（正常使用设备数/设备总

数*100%），当年度指标值 90%。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及时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，当年度指标值

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武警专业技术能力，

实施周期指标值显著提升，当年度指标值显著提升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服务对象满意度—项目服务对象满

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 100%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%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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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武警中队旧房拆除及地坪修整项目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公安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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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武警中队旧房拆除及地坪修整项目评价金额 20 万元，

主要用于保障武警中队建设、维护、修缮完成任务所需的执

勤设施设备、训练场地设施器材，开展官兵思想政治教育所

需的场地设备和教材教具，以及官兵完成任务必要的物质和

文化生活条件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自评分数：85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武警中队旧房拆除及地坪

修整项目 20 万元，已使用 20 万元，可用余额 0 万元。本次

评价金额 20 万元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通过加强反恐任务的训练，提高执行反恐怖任务能力，

提高三级网正常运行率，维护驻地社会大局和谐稳定、保障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促进驻地经济社会发展。保证武警

中队履行法定职责，维护驻地社会大局和谐稳定，保障人民

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促进驻地的经济社会发展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一）产出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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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经费保障武警人数，实施

周期指标值 40，当年度指标值 40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武警营房区域内设备正常

使用率（%），实施周期指标值 90%（正常使用设备数/设备总

数*100%），当年度指标值 90%。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及时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，当年度指标值

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武警专业技术能力，

实施周期指标值显著提升，当年度指标值显著提升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服务对象满意度—项目服务对象满

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 100%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%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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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武警中队专项保障经费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公安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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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武警中队专项保障经费评价金额 46.15 万元，主要用于

保障武警中队建设、维护、修缮完成任务所需的执勤设施设

备、训练场地设施器材，开展官兵思想政治教育所需的场地

设备和教材教具，以及官兵完成任务必要的物质和文化生活

条件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自评分数：84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截止到2023年12月31日，武警中队专项保障经费46.17

万元，已使用 46.15 万元，可用余额 0.02 万元。本次评价

金额 46.15 万元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通过加强反恐任务的训练，提高执行反恐怖任务能力，

提高三级网正常运行率，维护驻地社会大局和谐稳定、保障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促进驻地经济社会发展。保证武警

中队履行法定职责，维护驻地社会大局和谐稳定，保障人民

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促进驻地的经济社会发展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一）产出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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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经费保障武警人数，实施

周期指标值 40，当年度指标值 40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武警营房区域内设备正常

使用率（%），实施周期指标值 90%（正常使用设备数/设备总

数*100%），当年度指标值 90%。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及时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，当年度指标值

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武警专业技术能力，

实施周期指标值显著提升，当年度指标值显著提升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服务对象满意度—项目服务对象满

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 100%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%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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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新丰 2022 年公安立功奖励金（第三批）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/3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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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新丰 2022 年公安立功奖励金（第三批）评价资金 2.6

万元，资金分配方式是上级项目资金，资金用于发放新丰

2022 年公安立功奖励金（第三批）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新丰 2022 年公安立功奖励金（第三批）自评 90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新丰 2022 年公安立功奖励金（第三批）总金额 2.6 万

元， 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已支付 2.6 万元。本次自评

资金 2.6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通过发放 2022 年第二批立功奖励金，进一步发挥公安

表彰奖励工资的激励、引导和示范作用，最大限度调动广大

民警的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提升公安队伍的凝聚

力、战斗力和创造力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发放人数，实施周期指标

值 6 人，当年度指标值 6 人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资金发放合规性（%），实

施周期指标值 100%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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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及时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及时，当年度指标值及时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民警办案效率，实施

周期指标值提高，当年度指标值提高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-项目服务对象

满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满意，当年度指标值满意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


82

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新丰 2023 年公安立功奖励金（第一批）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/3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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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新丰 2023 年公安立功奖励金（第一批）评价资金 2.2

万元，资金分配方式是上级项目资金，资金用于发放新丰

2023 年公安立功奖励金（第一批）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新丰 2023 年公安立功奖励金（第一批）自评 90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新丰 2023 年公安立功奖励金（第一批）总金额 2.2 万

元， 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已支付 2.2 万元。本次自评

资金 2.2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通过发放 2022 年第二批立功奖励金，进一步发挥公安

表彰奖励工资的激励、引导和示范作用，最大限度调动广大

民警的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提升公安队伍的凝聚

力、战斗力和创造力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发放人数，实施周期指标

值 5 人，当年度指标值 5 人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资金发放合规性（%），实

施周期指标值 100%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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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及时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及时，当年度指标值及时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民警办案效率，实施

周期指标值提高，当年度指标值提高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-项目服务对象

满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满意，当年度指标值满意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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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新丰县公安局派出所建设项目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名山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/3/22

一、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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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丰县公安局派出所强基工程建设项目项目评价资金

598.0962 万元，资金分配方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，

资金用于支付新丰县公安局派出所强基工程建设项目项目

合同款, 完成回龙、沙田、梅坑派出所的新建办案区、修缮

改造功能区域，新建面积 1750 平方米，修缮改造面积 2400

平方米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新丰县公安局派出所强基工程建设项目项目绩效评价

自评 82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新丰县公安局派出所强基工程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 980

万元，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已支付 810.53 万元。本次自评

资金 80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3 年项目目标是完成回龙、沙田、梅坑派出所的新建

办案区、修缮改造功能区域，新建面积 850 平方米，修缮改

造面积 2400 平方米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数量指标：建设、修缮、改造面积（合计）平方米，评

价年度预期值 3250，评价年度实现值 325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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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指标：已完成工程量验收合格率（％），评价年度

预期值 100%，评价年度实现值 100%。

时效指标：资金支付进度，评价年度预期值“在 2023

年 12 月 31 日前”，评价年度实现值“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

前支付”。

社会效益指标：派出所基础设施改善情况，评价年度预

期值“提高”，评价年度实现值“提高”。

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：公安工作满意度，价年度预期

值“大于 85 分”，评价年度实现值“91.46”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加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，重视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，

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由财务人员负责，因其对项目了解不深入，

造成绩效评价存在不全面的情况，需以项目建设部门开展项

目绩效评价工作为主，财务人员为辅的模式开展，进一步提

升项目绩效评价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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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新丰县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二类点建设项目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新丰县公安局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 年 3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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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新丰县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二类点建设项目 30.59 万

元，主要用于支付新建二类点 4 年的租赁费（含建设和光纤

服务）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自评分数：88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新丰县公共安全视频监控

系统二类点建设项目 30.59 万元，已使用 30.59 万元，可用

余额 0 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最大限度发挥视频监控系统的应用效能，在整合公安监

控资源的基础上，与公共监控点优势互补，联动作战，全面

提升我县公安机关社会面管控能力，实现“全域覆盖、全网

共享、全时可用、全程可控”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建成接入二类点数，实施

周期指标值 985，当年度指标值 985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系统验收合格率，实施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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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指标值大于 100%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%。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执行及时性，实施周

期指标值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，当年度指标值

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社会安全综合管理水

平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提升，当年度指标值提升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—人民群众对

公安工作的满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提高，当年度指标值提

高。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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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平安城市视频监控维护项目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/3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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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新丰县平安城市视频监控维护项目评价资金 86 万元，

资金分配方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，资金用于支付

包含平安城市治安监控的所有前后端设备及软件的维护，含

平安城市监控自检光纤维护、前后端设备维护、更换更新设

备购置、违停及逆行项目、105 国道红绿灯系统维护费和线

路维护费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平安城市治安监控非正常损坏维护费绩效评价自评 84

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新丰县平安城市视频监控维护项目总投资 86 万元，截

止至 2023 年 12 月已支付 85.99 万元。本次自评资金 85.99

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保障平安城市治安视频监控整体正常运作，为服务社会

和侦查破案提供有力的支撑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数量指标：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一类点非正常损坏的维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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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个数，评价年度预期值 368 个，评价年度实现值 368 个。

质量指标：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的正常运行率（%），

评价年度预期值 95%，评价年度实现值 95%。

时效指标：项目资金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完毕，

评价年度预期值“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”，评价年度实现

值“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支付”。

社会效益指标：社会治安稳定性，评价年度预期值“稳

定”，评价年度实现值“稳定”。

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：公安工作满意度，价年度预期

值“满意”，评价年度实现值“满意”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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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3 年度）

项目名称：一次性抚恤金及遗属生活补助

项目单位：（公章）

(一级预算单位)

填报人姓名：陈静

联系电话：0751-6849851

填报日期：2024/3/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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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一次性抚恤金及遗属生活补助评价资金 40.26 万元，资

金分配方式是财政预算安排资金，资金用于发放退休人员一

次性泵交医疗费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一次性抚恤金及遗属生活补助自评 87 分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。

一次性抚恤金及遗属生活补助总金额 40.26 万元， 截

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已支付 40.26 万元。本次自评资金

40.26 万元。

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落实发放对象一次性抚恤金，充分体现党中央、国务院

对广大公安民警的关心厚爱，有一定效果提高发放对象的生

活水平，激发和调动公安民警工作积极性。

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产出指标—数量指标—发放人数，实施周期指标

值 2，当年度指标值 2。

（2）产出指标—质量指标—发放的准确率（%），实施

周期指标值 100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。

（3）产出指标—时效指标—资金发放及时率（%）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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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周期指标值 100，当年度指标值 100。

（4）效益指标—社会效益指标—提升民警积极性和战

斗力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有效提高，当年度指标值有效提高。

（5）满意度指标—服务对象满意度—项目服务对象满

意度，实施周期指标值提升，当年度指标值提升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无。


